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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屆第十九次董事會會議記錄 

 

日期：民國 99年 3月 1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點整(PM2:00) 

地點：今國總公司 2F會議室 

董事出席者：陳慶棋、周樑成（代理出席）、周樑昌、周碧卿、陳義方（代理出席）、 

陳文弘、尤永源、陳慶賢（代理出席） 

監察人出席者：陳慶福、周正一、陳福健 

列席者：特別助理 林炳鏻、稽核主管 石家驊 

主席：董事長陳慶棋                                    記錄：林炳鏻 

一、宣佈開會(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上次董事會議事錄及執行情形。 

說  明：詳第十屆第十八次董事會會議記錄，如附件一(P.9~P.10)。 

 

第二案 

案  由：九十八年度第四季稽核報告。 

說  明：九十八年度第四季稽核報告，如附件二（P.11～P.23）。 

 

第三案 

案  由：九十八年度第四季研發報告。 

說  明：詳九十八年度第四季研發報告（請參閱投影片）。 

 

第四案 

案  由：IFRS轉換計畫執行報告。 

說  明：詳 IFRS轉換計畫執行報告（請參閱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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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認暨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八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  明：詳九十八年度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業之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

查核報告，如附件三（P.24～P.35）。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運計劃，提請  討論。 

說  明：詳九十九年度營運計劃表，如附件四（P.36）。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九年股東常會召開日期、開會地點及議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擬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九點整假本公司中港分公司四

樓會議室（地址：台中縣梧棲鎮經一路 32號）召開本公司九十九年股東常會，

停止過戶日：九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止。 

(二)股東會議案內容如下： 

1.報告事項： 

(1) 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案。 

(2) 監察人審查九十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 

(3) 本公司九十八年度資產減損情形報告案。 

2.承認、討論暨選舉事項： 

(1) 承認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 承認本公司九十八年度虧損撥補議案。 

(3)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4) 討論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5) 選舉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監察人案。 

(6) 解除董事之競業行為禁止限制案。 

註：第(2)案訂於下次董事會召開討論通過，並於股東常會40日前補充公告。 

3.臨時動議。 

（三）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 1及第 192條之 1、本公司章程第 18條之 1之規定，本

公司擬定於 99年 4月 13日起至 99年 4月 22日下午 17:00時止，受理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股份之股東，就本次股東常會之提案及獨立董事候選人

之提名，凡有意提案及提名之股東請於上述期間依規定辦理提案及提名手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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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聯絡人及方式〈通訊辦理者，以寄達日為準〉，以備董事會審查及回覆審

查結果。受理提案及提名處所：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中縣梧

棲鎮港南路二段 562巷 91號〉電話：04-2630-5679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  由：選舉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監察人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

改選。 

2.依公司章程規定應改選董事九席(含二席獨立董事)、監察人三席。 

3.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為三年，自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4.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方式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  由：解除董事之競業行為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公司未來發展，廣納人才，擬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解除本次新選任董事及

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六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主管機關相關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

如下： 

公司章程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理由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

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

名或蓋章依法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

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

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

或蓋章依法發行之。本公

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

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

製或免印製股票，但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保管或登錄。 

依公司法第 162條

之 2及配合主管機

關推動股票全面無

實體發行。 

第二十二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

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

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

集，應載明事由，於七

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

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不經書面通知隨

明訂董事會召集通

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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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

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

知之。 

時召集之。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五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七十年十二月二十

日。…。第二十七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二日。第二十八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五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七十年十二月二十

日。…。第二十七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二日。 

增列修訂日期。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七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明確區別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目的型態，確保本公司之經營利潤不因利率、匯率

或其他利益波動所引起之風險，擬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條文

對照表如下：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第二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不變) 

二、經營及避險策略 

(不變) 

三、權責劃分 

(不變) 

四、交易額度 

(一)以避險為目的：從事避險性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不得超過實

際業務需求，每筆交易均應獲得董

事長之核准方得為之。因本操作係

以規避不確定之利率、匯率或其他

利益波動所引起之風險為宗旨，無

損失上限之顧慮，但有重大不利影

響時，財務部操作人員得採取停損

因應措施呈董事長核決。 

(二)以交易為目的：從事交易性衍生性

第二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不變) 

二、經營及避險策略 

(不變) 

三、權責劃分 

(不變) 

四、交易額度 

(一)以避險為目的：依據公司每月份各

幣別資金需求部位為準，政策性決

定以三分之一為規避之金額，每筆

交易均應獲得董事長之核准方得為

之。 

 

 

 

 

(二) 以交易為目的：無論金額大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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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限定為壹仟萬

美元或等值台幣，每筆交易均需獲

得董事長核准方得為之；超過上述

金額，需經董事會之同意，依照政

策性之指示始可為之。其交易風險

在任何時間以不超過美金十五萬元

的損益評估為原則，並以此為停損

目標。 

 

 

五、績效評估 

(不變) 

 

第十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

十五日。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二十日。 

本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四月三十日。 

本程序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二日。 

本程序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十八日。 

筆交易均需獲得董事長核准方得為

之。其交易風險在任何時間以不超

過美金十五萬元的損益評估為原

則，並以此為停損目標。 

(三)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

(包括以交易為目的及非以交易為

目的)限定為壹仟萬美元或等值台

幣。 

(四)全部契約損失上限限定為三十萬美

元或等值台幣。 

五、績效評估 

(不變) 

 

第十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

十五日。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二十日。 

本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四月三十日。 

本程序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二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八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經濟部 98年 7月 17日經商字第 09802090850號函董事會召集通知之解釋，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董事會議事規範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

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

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

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

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

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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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

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十五日。 

本議事規範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本議事規範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三月十一日。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十五日。 

本議事規範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九案 

案  由：本公司擬對持股 39.95%之今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資金貸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93.7.9基秘字第 167號函規定對轉投資事業逾正常授信期

間未收回的帳款，應視為資金貸與。截至 98 年 12月 31日今晶光學對本公司逾期

帳款為新台幣 29,030仟元。 

2.今晶光學對今華光學資金貸與金額為 USD3,000,000。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案 

案  由：本公司向兆豐銀行寶成分行申請短期信用綜合授信額度新台幣 2.0億元已屆滿擬展

期，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為營運週轉需要，向兆豐銀行寶成分行申請短期信用綜合授信額度新台幣 2.0

億元，於 99年 03月 30日到期，擬申請展期一年，並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簽約

手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一案 

案  由：本公司之子公司今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兆豐銀行寶成分行申請短期信用融資

額度美金陸佰萬元整或等值外幣(新台幣除外)已屆期擬展期，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之子公司今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營運週轉需要，向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寶成分行申請短期信用融資額度美金陸佰萬元整或等值外幣(新台幣除外)，於

99.04.25日到期，擬申請展期一年，並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簽約手續，此項額

度由本公司進行背書保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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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案  由：本公司暨本公司子公司互商光學公司，向香港匯豐銀行台中分行申請美金陸佰萬元

綜合授信額度，已屆滿擬展期，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暨本公司子公司互商光學公司，因營運週轉需要，向香港匯豐銀行台中分行

申請美金陸佰萬元共用綜合授信額度(互商可用額度美金肆佰萬元)，於民國 99年 6

月 30日到期。申請展期一年，並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簽約手續。擬由本公司對

互商光學公司進行背書保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三案 

案  由：本公司向香港匯豐銀行辦理遠期外匯交易美元 2,915仟元擬展期，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向香港匯豐銀行辦理遠期外匯交易美元 2,915仟元，於 99年 4月 30日到期，

擬展期半年至 99年 10月 30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四案 

案  由：本公司及子公司正國公司及今晶公司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申請短期放款美金肆佰萬

元整及衍生性商品美金貳佰萬元整(或等值其他外幣)之共用額度，已屆滿擬展期，

提請討論。 

說  明：本公司及子公司正國公司及今晶公司因營運週轉需要，向台北富邦銀行申請短期放

款美金肆佰萬元整及衍生性商品美金貳佰萬元整(或等值其他外幣)之共用額度(子

公司正國及今晶可用額度美金伍佰萬元整),於 99年 6月 16日屆滿，擬續約一年。

並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簽約手續。由本公司為子公司正國公司及今晶公司提供

背書保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五案 

案  由：本公司投資海外基金及轉投資弘新股份有限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號公

報，認列資產減損，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透過香港阜豐環球資產公司進行海外基金投資—保本付息，第一次 2006

年 08月 01日投資美金壹佰萬元整(利率 7%)，於 2007年 08月 01日到期本利贖

回， 第二次 2007年 02月 01日投資美金貳佰萬元整(利率 7%)，於 2008年 03

月 11日到期本利贖回，第三次 2007年 09月 01日投資美金參佰萬元整(利率 8%)，

預計於 2008年 09月 01日可贖回本利，然該基金公司現金調度困難，遂將本金

加上利息計美金參佰貳拾陸萬元整，繼續展期至 2009年 09月 01日，之後發現

該公司的現金/資金可能用作購買其它物業，香港證監會也已凍結該公司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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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委任臨時清盤人清算該等公司，在情況未明下本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號公報，認列資產減損計新台幣 107,874仟元。 

        (2)轉投資弘新股份有限公司，為禰補虧損而減資，本公司依投資持股比例認列資產

減損新台幣 45,000仟元。 

        (3)該項損失業已認列於 98年上半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六案 

案  由：本公司擬購買子公司正國光學公司持有少數股權許翠敏君之持股，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擬向子公司正國光學公司之股東--許翠敏君購買其持有 2.71%之股權，交易

價格之參考係依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2009年正國公司之資產淨值

為港幣 435,638仟元，交易價格擬定為港幣 14,167仟元。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七案 

案  由：本公司之子公司互商光學公司向兆豐銀行承作美金壹佰萬元之衍生性商品，提請 

追認。 

說  明：本公司之子公司互商公司向兆豐銀行承作美元壹佰萬元整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兌人

民幣之衍生性商品；比價日 1000125 人民幣遠匯率 6.6595  預購美元壹佰萬元整。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第十八案 

案  由：本公司之子公司正國光學公司向台北富邦銀行承作美金壹佰萬元整之衍生性商品， 

提請  追認。 

說  明：本公司之子公司正國公司以避險為目的,向台北富邦銀行承作美元壹佰萬元整兌日幣

之衍生性商品； 

 第一次評價日 990204已于 990208以日幣匯率 99.0執行交割 

第二次評價日 990304 評價失效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四、臨時動議： 

 

案  由：擬調整本公司公司債可轉換股份股數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原於額定股本內保留 22,000,000股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股數使用，現因國內

可轉換公司債已全數轉換，故擬調整公司債可轉換股份股數為 2,800,000股。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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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散會 

 

 


